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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日 期 :  2 0 2 6 年 5 月  

「为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  

提供学习训练津贴」简介  

 

背景及目的  

关爱基金于 2011 年 12 月推出「为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提供学习训练

津贴」(下称「学习训练津贴」)之援助项目，目的是为正在轮候资助学前康复

服务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学习训练津贴，让他们可以在轮候资助服务期间，

尽早接受由认可服务机构提供的自负盈亏服务，以帮助他们的学习及发展。鉴

于上述项目的成效良好，社会福利署（社署）已于 2014 年 10 月把上述项目纳

入政府的恒常资助之内，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继续提供支援。为了进一步加强

对正在轮候特殊幼儿中心（包括住宿特殊幼儿中心）服务儿童的支援，由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这些儿童毋须经过家庭入息审查便可获学习训练津贴。 

 

 

受惠对象  

申请儿童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资助额种类及服务  

为不同残疾程度的申请儿童，提供两种类别的资助额: 

a) 普通津贴1：为每名轮候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幼儿园暨幼儿中心兼收计划

或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申请儿童提供每月最高资助额 3,549 元。此资助额包

括以下的服务内容： 

i. 每月四节共三小时由特殊幼儿工作员、临床／教育心理学家或职业／物

理／言语治疗师提供的个别或小组训练／治疗服务（包括有父／母／监

护人／照顾者同时参与的平衡小组）；以及 

 
1训练服务主要由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认可服务单位会按儿童的训练需要安排合适的治疗师
服务。 

a) 六岁以下，并已列入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弱能儿童学前服务（下称

「中央转介系统」）的轮候名单；  
b) 并非正在接受任何资助学前康复服务，包括「过渡性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或「过渡性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以及 

c) 在提出申请时，家庭每月入息不得超过政府统计处所公布的住户每月入息

中位数的 75%。(不适用于正轮候特殊幼儿中心/设有住宿服务的特殊幼儿

中心服务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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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年内由特殊幼儿工作员、临床／教育心理学家、职业／物理／言语治

疗师或注册社会工作者（下称「社工」）提供六小时个别评估及／或家

庭支援服务。  

 

b) 高额津贴：为每名轮候特殊幼儿中心（包括住宿特殊幼儿中心）的申请儿童

提供每月最高资助额 6,904 元。此资助额包括以下的服务内容： 

  

i. 每月六节共六小时由特殊幼儿工作员、临床／教育心理学家或职业／物

理／言语治疗师提供的个别或小组训练／治疗服务（包括有父／母／监

护人／照顾者同时参与的平衡小组），其中包括每六个月最少十八小时

由职业／物理／言语治疗师提供的训练／治疗服务；以及 

ii. 一年内由特殊幼儿工作员、临床／教育心理学家、职业／物理／言语治

疗师或注册社工提供六小时个别评估及／或家庭支援服务。 

 

认可服务机构会为合资格的儿童安排评估及提供建议，并在儿童的父／母／监

护人的同意下安排建议中的服务类别。 

 

 

发放服务津贴  

学习训练津贴并不会直接发放给父／母／监护人，而是发放给认可的服务机构。

任何未用的津贴不得结转至随后月份，但认可服务机构须于受惠儿童在休假／

缺席／迟到日期起计六个月内或在退出「学习训练津贴」前（以较早者为准），

安排补偿服务节数。如受惠儿童无故缺席，将不获安排任何补偿。如受惠儿童

(1) 无故缺席连续三节服务；(2) 于同一训练月份内无故缺席四节(高额津贴个

案)或无故缺席三节(普通津贴个案)或 (3) 补偿服务节数累计多于六节，他们领

取津贴的资格将被暂时取消。 

 

 

中央转介系统的申请者身份  

参与学习训练津贴项目的儿童仍继续列入中央转介系统的轮候名单。当受惠儿

童正式接受中央转介系统编配的服务，他们获得学习训练津贴服务的资格便会

取消。如受惠儿童拒绝接受中央转介系统编配的服务，他们可考虑继续领取「学

习训练津贴」至年满6岁后的9月1日，或入读小学／特殊学校为止（以较早者为

准）。惟受惠儿童拒绝接受中央转介系统编配的服务后，其资助学前康复服务

的申请将会从轮候名单中移除［不接受「过渡性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或「过

渡性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编配而选择继续轮候特殊幼儿中心（包括住宿特殊

幼儿中心）的申请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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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手续 

社署会向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的父／母／监护人发信，邀请合资格的

儿童申请学习训练津贴。填妥的申请表正本连同所需文件的副本可寄回或交回

社署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科；或透过网上服务递交申请。有关申请不会收取任

何费用。 

申请所需文件： 

➢ 申请儿童的出生证明书／身份证明文件；  

➢ 父／母／监护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有关人士为社署社工除外）；以及  

➢ 社会福利署向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受助人发出的「申请获准通知书」附页

（如适用）。 

父／母／监护人须为申请儿童选择并按先后次序排列三个由认可服务机构营

办的服务单位。社署会考虑实际服务名额的供应情况，尽可能根据其意愿，为

合资格儿童安排认可服务机构。该儿童应持续接受同一服务单位的服务，以便

在稳定的学习环境下接受循序渐进及持续的训练。如因特殊情况（例如住址更

改）而需转换认可服务机构，父／母／监护人须透过正为该儿童提供服务的认

可服务机构，向社署提出申请。  

 

如没有合适的高额津贴服务的空缺，合资格领取高额津贴的儿童可选择接受由

认可服务机构提供的普通津贴服务，但该儿童所获的津贴额则会限于较低水平。

及后如出现高额津贴服务的空缺，该儿童的父／母／监护人可选择继续接受现

有服务，或转换至另一提供高额津贴服务的认可服务机构，以获得更全面的支

援。  

 

父／母／监护人为有关儿童提出申请时，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确及完整。如有

关资料有任何改变，父／母／监护人须尽快向社署汇报。如社署核实有任何多

付的训练津贴，父／母／监护人须退还多付的款额／缴付多用的服务费用。 

 

 

入息审查  

正在轮候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幼儿园暨幼儿中心兼收计划或到校学前康复服

务儿童之父／母／监护人，在提出申请时，其家庭每月入息不得超过政府统计

处所公布的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 75%。最新一季的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

已上载于社署网站。  

入息审查会以家庭为单位，即儿童在香港同住的父、母、兄、弟、姊或妹（在

法律上获承认的领养父母子女关系，或非婚生子女而能出示证明有关父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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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成员也涵盖在内）的入息皆会纳入审查之列。 

 

家庭每月入息以递交申请前三个月的平均每月收入计算（若不属按月计算的收

入，例如双薪、花红等，则须摊除有关时段计算），收入包括以下项目： 

a) 工作收入：薪酬、双薪／假期工资、工作津贴、花红／奬金／佣金／小账、

提供服务的收入及经商利润等。 

b) 其他收入：子女供养、亲友的经济资助、赡养费、每月领取的退休金／孤

儿寡妇金或恩恤金、从年金计划所得的固定年金、投资利润、定期存款和

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等。 

入息不包括须支付的强制性雇员强积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慈善捐

款，以及关爱基金其他援助项目提供的支援等。   

 

 

审批申请  

父／母／监护人提出申请时，须在申请表内提供家庭入息资料，但毋须递交详

细入息证明。社署会在处理申请的过程中或安排相关服务后抽查个案，届时有

关儿童的父／母／监护人必须提供详尽的入息资料及任何相关文件，以供核

实。 

 
 

查询  

社会福利署 

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科（戴麟趾夫人训练中心办事处） 

地          址 ：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胡忠大厦 7 楼 745 室  

电          话 ： 3791 2711 

传          真 ： 3791 2140 

电          邮 ： tspenq@swd.gov.hk 

办  公  时  间 ：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午膳时间：下午 1 时至 2 时） 

社会福利署网页  ： www.swd.gov.hk  

网上递交申请  ： h t tps : / / e form.ce fs .gov.hk / fo rm/swd053 /sc /  

 

*有 关 申 请 不 会 收 取 任 何 费 用 。若 有 人 藉 词 协 助 申 请 而 索 取 利 益 ，申 请 人
应 立 即 向 廉 政 公 署 举 报 。任 何 人 意 图 行 贿 ，亦 属 违 法 ，社 会 福 利 署 会 将 个
案 转 介 廉 政 公 署 查 究 。  

http://www.swd.gov.hk/
https://eform.cefs.gov.hk/form/swd053/sc/

